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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建立市政府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按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建立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推进立法精细化”的总

体部署，为进一步完善立法工作机制，拓展社会各方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和方式，加快推

进法治政府建设，经市政府同意，现就建立市政府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扎实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将立法决策与改革发展决策相结合，确保政府立法工

作更加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要求，发挥法治在社会治理中的引领、规范和保

障作用，努力为我市“科学发展、富民兴渝”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

    （二）工作目标。

    以改革创新的精神，不断完善政府立法工作机制，在2016年6月底前建立市政府基层立

法联系点制度，确定市政府基层立法联系点；2017年6月底前探索完善市政府基层立法联系

点的运行机制，进一步明确工作职责、运行方式、考评机制等规定；2018年年底前全面建

立覆盖面广、代表性强、参与度高的市政府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有序拓宽公众参与途

径，掌握基层组织、各行各业、人民群众对法治的实际需求，深入推进科学民主立法，增

强立法的系统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切实提高制度供给质量，加快法治政府建设。

    二、工作内容

    市政府基层立法联系点作为市政府在基层设立的协助收集立法工作信息的定点联系单

位，是基层组织和群众直接参与立法活动的重要途径和市政府直接了解基层群众对法治政

府建设实际需求的工作平台，受市政府委托主要开展以下工作：

    （一）反映基层组织和群众提出的立法建议和要求，配合开展立法前评估工作。

    （二）对市政府五年立法规划及年度立法计划提出意见和建议。

    （三）通过座谈、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组织当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会组织和

群众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市政府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提出意见和建议。

   （四）参与政府立法调研和课题研究，协助就地召开座谈会、论证会等。

    （五）收集汇总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市政府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施行情况，配



合开展市政府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实施后评估，提出意见和建议。

    （六）对法治政府工作其他方面开展工作交流，提出意见和建议。

    三、运行机制

    市政府基层立法联系点实行动态管理，由市政府法制办具体负责选取确定、培训指

导、考评调整等日常工作；市政府基层立法联系点所在区县（自治县）政府法制办为协助

联络和协调单位，指导和支持基层立法联系点开展工作。

    市政府法制办要按照下列规定切实开展相关工作，充分发挥基层立法联系点的纽带和

桥梁作用：

    （一）在确定立法规划、立法计划、开展立法前评估及在具体立法项目的起草审查工

作中，应当征求市政府基层立法联系点的意见，将意见采纳情况反馈给基层立法联系点，

并在审议说明中进行说明。根据工作需要就行政规范性文件征求市政府基层立法联系点意

见。

    （二）通过实地走访、案例讨论、定点调研等多种形式，定期与市政府基层立法联系

点开展工作交流，切实做好立法后评估等有关工作，及时有效掌握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状况

与法治需求。

    （三）每年第一季度组织对市政府基层立法联系点上一年度组织管理、调研论证、意

见建议反馈等工作情况进行评估。评估结果分为优秀、合格、不合格三个等次，作为奖励

和调整市政府基层立法联系点主要依据，并向各基层立法联系点及有关区县（自治县）政

府通报。

    （四）根据市政府年度工作要点、年度立法计划等工作需要及评估结果对市政府基层

立法联系点予以适时调整。

    （五）加强与市政府基层立法联系点的沟通交流、培训指导，邀请市政府法律顾问、

立法评审委员参与相关工作。适时互送工作简报、文件汇编等学习资料，提高市政府基层

立法联系点工作质量。每年适时召开市政府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会议，通报工作情况，交

流工作经验，改进工作措施。

    四、工作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市政府基层立法联系点所在单位要加强组织领导，建立相关工

作制度，明确工作责任。各基层立法联系点应当确定一名单位负责人和一名联络员联系和

承办基层立法联系点具体工作。

    （二）完善经费保障。根据工作需要在政府立法经费中安排一定费用适当补助市政府

基层立法联系点，有关区县（自治县）政府和有关单位予以统筹配套。工作经费应当专项

用于市政府基层立法联系点有关工作。

    （三）强化工作宣传。市政府基层立法联系点和所在区县（自治县）政府应当加大该

项工作的宣传力度，提高社会知晓度，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促进更多群众参与到政府



立法工作中，营造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全面推进法治建设的浓厚氛围。

    附件：市政府基层立法联系点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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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市政府基层立法联系点名单

    一、主城区

    江北区政府江北城街道办事处、沙坪坝区政府沙坪坝街道办事处、渝北区统景镇政

府、巴南区接龙镇政府、南岸区南山街道龙井村民委员会

    二、渝西片区

    江津区白沙镇政府、涪陵区武陵山乡政府、璧山区环境监察支队、长寿区长寿湖镇政

府、荣昌区规划局、双桥经开区管委会

    三、渝东北片区

    万州区龙沙镇政府、开县长沙镇政府、城口县巴山镇政府、奉节县康乐镇铁佛村民委

员会

    四、渝东南片区

    黔江区政府城东街道办事处、武隆县公安局巷口水陆派出所、酉阳县桃花源街道桃花

源社区

    五、企业、行业协会

    重庆保税港区公司、重庆对外经贸集团、重庆仙桃数据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重庆西

部物流园、重庆市金牧锦扬律师事务所、重庆银行、重庆机电集团、重庆市律师协会、重

庆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六、高等院校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大学法学院、西南大学法学院



  抄送：市委办公厅，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高法院，市检察院，重庆

警备区。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6年6月6日印发


